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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二零一五年八月

发行人声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投资者如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要提示

1、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已经 2015年 4月 23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6 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15年 8月 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22次会议审议通过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进行调整的议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十名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 所有发行对

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3、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2,016.3487万股（含 32,016.3487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间除

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将相应调整。

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6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年 4月 24日。 根据《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2015 年 4 月 24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16.42 元 / 股， 经董事会讨论决定， 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

14.78元 /股。2015年 7月 1日，公司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本次发行底价相应调整为 14.68元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

次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竞价结果，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规定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5、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6、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公司进一步完善

了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相关情况详见本预案“第四节 发行人的股利分配情况” 。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中南建设

、

本公司

、

公司

、

发行人 指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

公司章程

》

指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预案 指

《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发行

/

本次发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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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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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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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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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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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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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万元

/

亿元

PPP

指

公私合作

（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

是公共基础设施项目

（

如新的电信系统

、

机

场和电厂

）

的一种融资和实施模式

。

公共方是地方和国家政府

，

私营方可以是私

营企业

、

国营公司或特定专业领域的企业财团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su� Zhongnan�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注册地址：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

法定代表人：陈锦石

成立日期：1998年 7月 28日

股本：1,167,839,226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20600000241314

税务登记号码：320684711341725

股票简称：中南建设

股票代码：000961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江苏省海门市上海路 899号中南大厦

电话：86-513-68702888

传真：86-513-82738796

公司网址：www.zhongnanconstruction.cn

电子信箱：zhongnanconstruction@zhongnangroup.cn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凭资质证书承接业务）；土木建筑工程施工，物业管理、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背景

我国经济结构正发生转折性变化，宏观经济步入发展“新常态”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结

构则进一步优化再平衡。 “新常态”下的经济仍然面临重大机遇，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空间广阔。

1、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房地产行业和建筑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动力

2014年 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规划提出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

化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城市生活和谐宜人、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等五大目标，《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阐明：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构建“两横三纵” 城镇化发展战略格局。 在

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基础上，强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功能、服务功能和居住功能，把有条件的县城、重点镇和重

要边境口岸逐步发展成为中小城市。

2014年 10月，财政部印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大力推广 PPP 模式，通过 PPP 模式将政府

债务转为企业债务。 在融资政策的基础上，财政部拟采取公司制 PE形式设立中央财政 PPP融资支持资金，为 PPP项目开发、

准备阶段和融资过程提供资金支持。 根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的测算，到 2020年，与城镇化相关的融资需求约为 42万亿元，

未来 PPP模式结合其他方式将为城镇化提供更灵活和更高效的融资支持。

2014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其中提及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方式

调结构上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

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在顺应市场需求，结合新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房地产行业和建筑业仍将面临巨大的发

展机遇。

2、房地产行业调控方式的调整，有利于房地产行业长期平稳发展

2014年下半年，房地产的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相继调整，在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的基础上，满足更多居民的首次购房、

改善住房需求，有利于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2014年 9月，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该政策恢复首套房贷款利率优

惠措施，大幅降低二套房的贷款门槛。 对于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的家庭，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30%，贷款利率下限为贷

款基准利率的 0.7倍。对拥有 1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银行

业金融机构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 在已取消或未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对拥有 2套及以上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

家庭，又申请贷款购买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借款人偿付能力、信用状况等因素审慎把握并具体确定首付款比例和贷

款利率水平。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根据当地城镇化发展规划，向符合政策条件的非本地居民发放住房贷款。

2014年 10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为提高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率，支持缴存职工购买首套和改善型自住住房，提出了合理确定贷款条件、适当提高首套贷款

额度、推进异地贷款业务等多项指示。

2015年 3月，国土资源部、住建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优化 2015年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并提出四方面工作要求。 通知要求，一是有供、有限，合理安排住房和其用地供应规模。 二是优化住房供应套型，促进用

地结构调整，支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三是多措并举，统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 四是部门联动，加大市场秩序和供

应实施监督力度。

2015年 3月，中国人民银行、住建部、银监会联合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拥有 1套住房且相应房贷未结清的居民家庭，改善性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

整为不低于 40%；使用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20%；对拥有 1 套住房并已经结清房贷

的，改善性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30%。

2015年 3月，财政部发布《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39 号，二手房营

业税免征期限由 5年改为 2年。

3、公司的持续增长亟需资金支持

公司发端于具有 25年建筑施工实践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在进入房地产业务后，经过多年的用心打造，将建筑施工和房地

产开发业务成功进行了战略上的契合，形成了特有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公司主业之一房地产业务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充足的资金支持对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 另外，公司作为建筑施工行业

内领先企业，建筑业务投资规模大、工程难度高，需要垫付前期资金且后续回款周期较长，其业务规模的增长、扩张，亦需要大

量的营运资金支持。

基于上述背景，作为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区域龙头企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公司为提高资金实力，优化资本结构，应

对未来行业变化，把握市场机遇，借助资本市场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所采取的必要和积极的措施。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目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部分优质房地产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自 2009 年借壳上市

以来，公司未在资本市场进行过股权融资，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所需资金主要依靠自身经营积累和债务融资。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日，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达到 84.73%，处于行业较高水平。

公司拟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改善自身资本结构，降低负债率和减少财务风险，支持公司的主营业务项目建设，增强公司

的持续盈利能力，提升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减少公司资金成本，提高公司的综合实力。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二）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1.00元。

（三）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十名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最终发行对象将在本次

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四）定价原则与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6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15年 4月 24日。 根据《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 2015 年 4 月 24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16.42元 /股，经董事会讨论决定，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 14.78元 /股。 2015年 7月 1日，公司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

本次发行底价相应调整为 14.68元 /股。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由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竞价结果，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公司的股票在第六届董事会第 16会议决议公告日至发行

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作相应调整。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2,016.3487万股（含 32,016.3487万股）。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期

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将根据除权、除息后的发行底价作相

应调整。 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六）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为十二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计算，即特定对象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七）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7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房地产项目

1

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

636,026 260,000

2

青岛中南世纪城项目

159,480 70,000

3

太仓中南世纪城项目

180,472 80,000

偿还银行贷款

4

偿还银行贷款

- 60,000

合计

- 47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八）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九）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无关联方有意向购买本次发行的股份。 因此，本次发行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791,475,184 股，占总股

本的 67.77%。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锦石先生。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32,016.3487 万股（含 32,016.3487 万股），以上限计算，发行完成后，陈锦石先生实际控制股份

占发行人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53.19%。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投资者都将通过竞价方式确定，发行后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陈锦石先生仍处于实际控制人地位。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发行人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六、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本次发行方案已经 2015年 4月 23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6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于 2015年 8月 16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22次会议审议调整，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

理股票发行和上市事宜，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全部批准程序。

第二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发行拟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2,016.3487 万股（含 32,016.348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用于如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房地产项目

1

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

636,026 260,000

2

青岛中南世纪城项目

159,480 70,000

3

太仓中南世纪城项目

180,472 80,000

偿还银行贷款

4

偿还银行贷款

- 60,000

合计

- 47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

1、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盐城中南世纪城

项目总投资：636,026万元

项目预计开发周期：2015年至 2020年

项目经营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盐城中南世纪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规划占地面积：565,157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754,000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824,132万元

2、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盐城市城南新区，地块北至纬九路，南至园林大道，西至解放南路，东至串场河滨路。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565,157

平方米，规划建设以住宅为主导、精品商业建筑为提升、酒店和写字楼为补充的城市综合体项目，总建筑面积 1,754,000 平方

米。

3、项目市场前景

项目所在城南新区，为盐城市重点发展地区，也是当前盐城市民购房置业热点板块。 项目紧邻串场河风光带、沿塘河公

园，环境优美，适宜居住。 项目周边路网建设已经基本完成，拥有公交快速通道，交通便利。 项目北紧邻盐城中央政务区，设置

有盐城市政府、盐都区政府等若干政府机构；西邻中央学府区，设置有五所高校；周边新建的三甲医院、电视塔、体育中心、中

小学、购物中心等均已投入使用。 项目区位优势明显，配套设施完善，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4、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公司以招拍挂的方式取得该项目国土使用权。 该项目相关资格文件取得情况如下：

立项批复

/

备案

盐南经发审

[2014]26

号

，

都发改基

[2011]48

号

，

都发改基

[2011]342

号

，

都发改基

[2011]416

号

，

都发改基

[2011]417

号

，

都发改基

[2011]414

号

，

都发改基

[2011]415

号

。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城南国用

（

2013

）

第

600309

号

，

城南国用

（

2013

）

第

600308

号

，

城南国用

（

2012

）

第

603382

号

，

城南国用

（

2013

）

第

600306

号

，

城南国用

（

2012

）

第

603304

号

，

城南国用

（

2013

）

第

600307

号

，

城南国用

（

2012

）

第

603383

号

，

城南国用

（

2012

）

第

603303

号

，

城南国用

（

2013

）

第

600305

号

，

城南国用

（

2012

）

第

602123

号

。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20901201450010

号

，

地字第

320901201450011

号

，

地字第

320901201250011

号

，

地字第

320901201250010

号

，

地字第

320901201450015

号

，

地字第

320901201150001

号

。

5、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636,026万元，其中土地费用为 112,506万元，前期工程费 33,950万元，建筑安装工程费 327,765万

元，基础设施建设费 41,832万元，公共配套设施费为 56,625万元，开发间接费 26,214万元，管理及销售费用为 37,134万元。

6、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824,132万元，实现净利润 88,880万元，投资回报率为 14.2%，销售净利率为 10.8%。 项目各项经济

指标良好，经济性上可行。

投资测算表：

总销售收入

824,132

万元

总投资

636,026

万元

利润总额

118,507

万元

净利润

88,880

万元

项目投资回报率

14.2%

项目销售净利率

10.8%

（二）青岛中南世纪城项目

1、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青岛中南世纪城

项目总投资：159,480万元

项目预计开发周期：2015年至 2018年

项目经营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南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规划占地面积：102,914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280,721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237,129万元

2、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青岛市李沧区北部、重庆中路以东、老虎山以西、唐山路以北、十梅庵路以南。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02,914 平方

米，规划以住宅为主、商业为辅，总建筑面积 237,129平方米。

3、项目市场前景

项目地处大青岛版图中央，坐拥三个“第一站” 的绝佳区位优势：机场至市区第一站、新铁路枢纽第一站、外市县进入青

岛城区第一站。 项目距离流亭机场约 15公里，距离新青岛铁路枢纽约 8公里，紧邻的重庆中路为济南、烟台、潍坊、即墨等市

县进入青岛的交通主干道，区位优势明显。 项目除紧邻重庆北路、唐山路、十梅庵路三条城市交通要道，预期地铁即将开通，交

通十分便利。 项目所在区域为规划的青岛新中央商务区，包含高档公寓、高档写字楼、星级酒店、娱乐餐饮、高级百货等多种物

业，预计总建筑面积 500万平米。 随着交通设施逐渐完善，商圈氛围不断增强，项目拥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4、 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公司以招拍挂的方式取得该项目国土使用权。 该项目相关资格文件取得情况如下：

立项批复

/

备案 李沧发改

[2013]251

号

，

李沧发改

[2013]250

号

环评批复 青环李审

[2014]116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青房地权市字第

201453740

号

，

青房地权市字第

201431636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370200201404007

号

，

地字第

370200201404011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370200201404011

号

，

建字第

370200201404013

号

，

建字第

370200201404012

号

，

建字第

370200201404014

号

5、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159,480 万元，其中土地费用为 40,066 万元，前期工程费 16,118 万元，建筑安装工程费 61,759 万

元，基础设施建设费 8,710万元，公共配套设施费为 12,872万元，开发间接费 8,807万元，管理及销售费用为 11,148万元。

6、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237,129万元，实现净利润 42,767万元，投资回报率为 23.2%，销售净利率为 18.0%。 项目各项经济

指标良好，经济性上可行。

投资测算表：

总销售收入

237,129

万元

总投资

159,480

万元

利润总额

57,023

万元

净利润

42,767

万元

项目投资回报率

23.2%

项目销售净利率

18.0%

（三）太仓中南世纪城项目

1、项目情况要点

项目名称：太仓中南世纪城

项目总投资：180,472万元

项目预计开发周期：2014年至 2018年

项目经营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太仓中南世纪城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规划占地面积：82,933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242,020平方米

预计销售额：247,294万元

2、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太仓市中心，北至上海西路，南至朝阳路，西至人民南路，东至体育会路及现状河流。 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82,933

平方米，规划以住宅为主、商业为辅，总建筑面积 242,020平方米。

3、项目市场前景

项目所在城市太仓位于长江口南岸，紧邻上海，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但目前城市地产投资比例偏低，具有较大的

发展潜力。 太仓地区交通十分发达，拥有全国县级市最大的汽车站，有近千条客货运专线。 项目位于太仓市中心，紧邻多条公

交线路，四通八达，出行便利。项目周边 3公里内聚集了太仓主要的学校、医院、商业广场、公园等，配套设施十分完备。项目具

有较好的市场前景。

4、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公司以招拍挂的方式取得该项目国土使用权。 该项目相关资格文件取得情况如下：

立项批复

/

备案

太发改投核

[2014]31

号

，

太发改投核

[2014]35

号

，

太发改投核

[2014]43

号

环评批复 太环建

[2014]406

号

，

太环建

[2014]429

号

，

太环建

[2014]724

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太国有

（

2014

）

第

022015406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太住建规许

（

2014

）

059

号

，

地字第太住建规许

（

2014

）

089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太住建副

（

2014

）

107

号

，

太住建副

（

2014

）

088

号

，

太住建副

（

2015

）

001

号

5、投资估算

本项目的总投资预计为 180,472 万元，其中土地费用为 92,906 万元，前期工程费 5,171 万元，建筑安装工程费 50,965 万

元，基础设施建设费 10,897万元，公共配套设施费 4,966万元，开发间接费 7,678万元，管理及销售费用为 7,889万元。

6、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预计实现销售额 247,294万元，实现净利润 34,463万元，投资回报率为 18.9%，销售净利率为 13.9%。 项目各项经济

指标良好，经济性上可行。

投资测算表：

总销售收入

247,294

万元

总投资

180,472

万元

利润总额

45,951

万元

净利润

34,463

万元

项目投资回报率

18.9%

项目销售净利率

13.9%

（四）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有息负债余额为 266.48 亿元，公司拟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针对性的偿还部分银

行贷款。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中，将有 6亿元用于偿还贷款。 部分募集资金偿还贷款，有利于公司降低负债率和

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财务稳健性。若以公司目前各类融资的加权平均融资成本 9.42%测算，募集资金 6亿元用于偿还公司部

分贷款每年可节约利息支出约 5,652万元。

公司持续通过债务融资以满足业务的发展，2012 年末、2013 年末及 2014 年末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合并报表） 分别为

82.86%、84.89%及 84.73%，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高位，明显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水平；2012 年末、2012 年末及 2014 年末公司

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1.24、1.45及 1.29，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和较低的流动比率削弱了公司举债的能力， 限制了公司未来融资空间， 影响公司的业务拓展能

力。 公司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偿还一定数额的银行借款，可以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提高流动比率，有利于增强

公司生产经营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建设部分优质房地产项目及偿还贷款。 项目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定位，具有良好的市场

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目标市场的品牌形象，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为公司经营规模继续扩张奠

定坚实的基础。

（下转 B18版）

证券代码：000961� � �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15-066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南建设” ）六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5年 8月 14日以传真和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5年 8月 16日在公司二十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出席和授权

出席董事共计 9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锦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金额的议案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2015

年 5月 12日召开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拟对募投项目及发行股份数量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1、原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金额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和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54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房地产项目

1

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

636,026 260,000

2

青岛中南世纪城项目

159,480 70,000

3

太仓中南世纪城项目

180,472 80,000

建筑工程类项目

4

补充建筑工程项目营运资金

- 70,000

偿还银行贷款

5

偿还银行贷款

- 60,000

合计

- 540,000

2、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金额调整情况

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及发展需要，决定取消使用 7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建筑工程项目营运资金。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调整为不超过 470,000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房地产项目

1

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

636,026 260,000

2

青岛中南世纪城项目

159,480 70,000

3

太仓中南世纪城项目

180,472 80,000

偿还银行贷款

4

偿还银行贷款

- 60,000

合计

- 470,000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的议案

1、原发行数量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4月 23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并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6,535.859 万股（含 36,

535.859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将相应调整。

公司分别于 2015年 4月 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5年 5月 5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现金 1.0 元股息

（含税），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于 2015年 6月 24日发布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5-047号），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7

月 1日。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发行价格由

不低于 14.78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14.68 元 / 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36,535.859 万股（含 36,535.859 万股）调整为 36,784.741

万股（含 36,784.741万股）。

2、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由不超过 540,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470,000万元，发行价格仍不

低于 14.68元 /股，发行股份数量由不超过 36,784.741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32,016.3487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

首日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将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现将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中的决议有效期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调整前：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个月。 ”

调整后：

“（十）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

除上述调整外，《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的其它内容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调整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现将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

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调整前：

“10、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个月内有效。 ”

调整后：

“10、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

除上述调整外，《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的其它内容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募集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关于执行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规定的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执行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规定的专项自查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关于发行人闲置土地、炒地以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情况的承诺函的议

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关于发行人闲置土地、炒地以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情况的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九、关于召开 2015年公司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15年 9月 1日下午 14点在海门上海路公司总部大厦召开 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上述一 - 八项

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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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2015

年 5月 12日召开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和资本市场情况，公司于 2015年 8月 16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金额》、《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数量的议案》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等相关议案。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主要涉及对募投项目及发行股份数量的调整，具体

调整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数额及项目的调整

1、原募集资金金额及项目的情况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和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54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房地产项目

1

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

636,026 260,000

2

青岛中南世纪城项目

159,480 70,000

3

太仓中南世纪城项目

180,472 80,000

建筑工程类项目

4

补充建筑工程项目营运资金

- 70,000

偿还银行贷款

5

偿还银行贷款

- 60,000

合计

- 54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2、募集资金金额及项目调整情况

公司综合考虑市场状况及发展需要，决定取消使用 70,00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建筑工程项目营运资金。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调整为不超过 470,000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向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投入募集资金

（

万元

）

房地产项目

1

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

636,026 260,000

2

青岛中南世纪城项目

159,480 70,000

3

太仓中南世纪城项目

180,472 80,000

偿还银行贷款

4

偿还银行贷款

- 60,000

合计

- 47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等使用安排，募集资金不足部

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1、原发行数量情况

公司于 2015年 4月 23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并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召开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6,535.859 万股（含 36,

535.859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首日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将相应调整。

公司分别于 2015年 4月 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15年 5月 5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该方案，公司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送现金 1.0 元股息

（含税），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于 2015年 6月 24日发布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5-047号），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5 年 7

月 1日。 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与发行数量作相应调整，发行价格由

不低于 14.78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14.68 元 / 股，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36,535.859 万股（含 36,535.859 万股）调整为 36,784.741

万股（含 36,784.741万股）。

2、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由不超过 540,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 470,000万元，发行价格仍不

低于 14.68元 /股，发行股份数量由不超过 36,784.741万股调整为不超过 32,016.3487万股。 最终发行数量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期

首日间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将相应调整。

除上述调整及本次董事会中《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的议案》中关于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调整外，《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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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有效期和

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召开了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根据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为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之日起 18个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证监会

的相关要求，并结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情况，经 2015年 8月 16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议的有效期和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将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中有关本次发行股票决议

有效期修改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之日起 12个月，具体内容如下：

原议案：

3.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个月。

现调整为：

3.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除上述调整及本次董事会中《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金额》、《关于调整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数量的议案》之外，《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二、 同意将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中有关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限相应修改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之日起 12个月，具体内容如下：

原议案：

10、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8个月内有效。

现调整为：

10、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除上述调整外，《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十六日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规定的

专项自查报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年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2015年 5月 12日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的相关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办发[2010]4 号文” ）、《国务院关于坚决

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发[2010]10号文”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国办发[2013]17号文” ）等相关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规定，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关于落实该等政策规定规范房地产企业再融资行为的要求，本公司对自 2012年 1 月 1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的

期间内（以下简称“报告期” ）有关住宅房地产开发项目及其在用地方面、商品房开发方面执行相关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

规定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本次自查的情况报告如下：

第一部分 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以及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自查

一、针对发行人主要房地产项目所涉土地的专项核查

（一）自查的范围

根据中国证监会针对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的最新要求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 本次针对主要房地产项目

所涉土地的自查范围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公司

1

项目状态

1.

青岛中南世纪城项目 青岛世纪城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2.

青岛中南海湾新城

A

区公建项目 青岛海湾新城 在建

、

在售

3.

苏州超高层楼宇项目 苏州中南中心 在建

4.

中南世纪城三期房地产开发项目 中南镇江 在建

、

在售

5.

镇江中南锦城项目 镇江新锦城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部分已完工

、

在

售

6.

中南世纪城东码头地块项目 镇江新锦城 在建

、

在售

7.

中南唐山湾项目 唐山旅游岛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8.

广饶中南世纪城项目 广饶房产 在建

、

在售

9.

苏州中南世纪城项目 苏州世纪城 在建

、

在售

10.

泰兴中南世纪城项目 泰兴世纪城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11.

菏泽中南世纪锦城项目 菏泽世纪城 部分在建

、

部分已完工

、

在售

12.

南京中南世纪雅苑项目 南京新锦城 在建

、

在售

13.

太仓中南世纪城项目 太仓世纪城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14.

潜江中南世纪锦城项目 潜江房产 在建

15.

潜江中南世纪城项目一期 潜江房产 在建

、

在售

16.

常熟中南世纪锦城项目 常熟锦城 在建

、

在售

17.

军山半岛项目 南通华城 在建

、

在售

18.

营口中南世纪城项目 营口世纪城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19.

文昌中南海景花园项目 文昌房产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部分已完工

、

在

售

20.

海门中南世纪城项目 海门世纪城 部分在建

、

部分已完工

、

在售

21.

海门世纪雅苑项目 海门世纪城 在建

、

在售

22.

海门中南世纪锦城项目 海门世纪城 在建

、

在售

23.

海门中南锦苑项目 海门锦苑 在建

、

在售

24.

常熟中南御锦城项目 常熟御锦城 在建

、

在售

25.

南充中南世纪城项目 南充世纪城 在建

、

在售

26.

南通中南世纪花城项目 南通花城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部分已完工

、

在

售

27.

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 盐城世纪城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部分已完工

、

在

售

28.

寿光香堤雅苑项目 寿光房产 在建

、

在售

29.

寿光中南星城项目 寿光房产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30.

淮安中南世纪城项目 淮安世纪城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31.

淮安中南世纪锦城项目 淮安锦城 在建

、

在售

32.

泰安中南世纪锦城项目 泰安置业 在建

、

在售

33.

如皋中南世纪城项目 如皋世纪城 在建

34.

南通新世界项目 南通新世界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35.

常熟中南世纪城项目 常熟世纪城 在建

、

在售

36.

常熟中南锦苑项目 常熟锦苑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37.

沈阳中南世纪城项目 沈阳世纪城 部分在建

、

部分已完工

、

在售

38.

昆山中南锦城项目 昆山锦城 在建

39.

昆山中南世纪城项目 昆山世纪城 在建

、

在售

40.

儋州西海岸项目 儋州房产 部分在建

、

部分已完工

、

在售

41.

中南林海间项目 昌江房产 在建

、

在售

42.

苏州中南锦苑项目 苏州锦城 部分拟建

、

部分在建

、

在售

43.

东营中南世纪锦城项目 东营城建投 在建

、

在售

44.

潜江中南世纪雅苑项目 潜江雅苑 在建

补

1

：于下文中，本核查范围列表中所列各项目公司合称为“项目公司”。

（二）自查方式

根据《证监会监管政策》中相关要求，针对主要房地产项目所涉土地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地等违法违规行为，本公司采

取的自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查阅前述核查范围内房地产项目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土地出让合同、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备案文件等；

2、对前述核查范围内的项目公司实施电话或现场检查，并实地走访相关房地产项目，核查土地实际开工状态及延期开工

原因；

3、取得相关土地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行政处罚、无被（立案）调查的证明文件；

4、查询如下各级土地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核查是否存在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序号 土地管理部门名称 官方网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http://www.mlr.gov.cn/

2.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

http://www.sddlr.gov.cn/

3.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

http://www.jsmlr.gov.cn/

4.

河北省国土资源厅

http://www.hebgt.gov.cn

5.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

http://www.lgy.gov.cn/

6.

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http://www.dloer.gov.cn/

7.

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http://www.fdzy.gov.cn/fdzy/index.do

8.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

http://www.scdlr.gov.cn/

9.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http://www.gdlr.gov.cn/

10.

苏州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szgtj.gov.cn/

11.

镇江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zjlra.gov.cn/

12.

唐山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tshgt.gov.cn/

13.

东营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dylr.gov.cn/

14.

广饶县国土资源局

http://www.grlr.gov.cn/

15.

泰州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tzgt.gov.cn/

16.

泰兴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txgt.gov.cn/

17.

菏泽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hzgt.gov.cn/

18.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njgt.gov.cn/

19.

潜江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qjgtj.gov.cn/

20.

常熟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cslr.gov.cn/

21.

南通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ntgt.gov.cn/

22.

营口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ykgtj.gov.cn/

23.

文昌县政府

http://www.wenchang.gov.cn/wcgov/zxbs/bmbs/gtj/

24.

海门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hmgt.gov.cn/

25.

南充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nclr.gov.cn/

26.

盐城市国土资源局

http://sgtj.yancheng.gov.cn/

27.

寿光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sggt.gov.cn/

28.

淮安市国土资源局

http://gtj.huaian.gov.cn/

29.

泰安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tagt.gov.cn/

30.

如皋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rggtj.gov.cn/

31.

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http://www.syghgt.gov.cn/

32.

昆山市国土资源局

http://wmdw.jswmw.com/home/?lid=2118

33.

儋州市人民政府

http://www.danzhou.gov.cn/dzgov/zxfw/bszn/bmbs/gtj/

34.

昌江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http://cj.dloer.gov.cn/

35.

东营市国土资源局

http://www.dylr.gov.cn/

（三）自查的结论意见

1、关于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的核查意见

（1）总体性核查意见

①截至本自查报告出具日，除下述第（2）至第（6）项房地产项目之外，本次自查范围内其他房地产项目所涉土地均不存

在实际开工日期晚于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已超过一年以上或者于本自查报告出具日未开工状态距离土地出让合同

约定的开工时间已超过一年以上的情形。

②截至本自查报告出具日，尽管下述第（2）至第（6）项房地产项目所涉部分土地存在在实际开工日期晚于土地出让合

同约定的开工日期已超过一年以上或者于本自查报告出具日未开工状态距离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开工时间已超过一年以上

的情形，但如下文所述，延期开工均因不可归咎于本公司的原因所导致，且相关政府部门已出具情况说明或证明。

（2）中南唐山湾项目

该项目系由唐山中南国际旅游岛房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根据公司自查，截至本自查报告出具日，

“中南·唐山湾捞鱼尖”所涉部分土地尚未开工，且未开工状态相距相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

逾一年。 前述延期开工主要系由于政府规划调整及未及时搬迁所导致的。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已出具书面证明确认，唐山中南

国际旅游岛地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严格遵守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因延期开发、土地使用不符合规划用途、炒地等违法土地管理相关规定的行为而受到处罚的情况。

（3）营口中南世纪城项目

该项目系由营口中南世纪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根据本公司自查，“营口中南世纪城三期项目” 所

涉土地尚未开工，且该等未开工状态相距《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逾两年。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已出具书

面证明确认，因古城北路道路占用及未拆迁导致上述土地无法开发利用，因此该等土地不属于闲置土地。

（4）文昌中南海景花园项目

该项目系由文昌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根据本公司自查，“15亩地块项目”尚未开工，且该等未开

工状态相距《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开工日期逾两年。 前述延期开工情形系由于“15亩地块项目”政府规划调整

所致。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已出具书面证明确认，文昌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期间，一直遵守秩序国家和地

方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存在闲置土地及违反国家和地方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

为，未发生因违反前述文件的相关规定而受到调查或行政处罚的情况，且无没有任何关于土地方面的争议。

（5）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

该项目系由盐城中南世纪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根据本公司自查，“中南世纪城 2A项目”等部分项

目所涉土地存在延期开工超过一年以上的情形。 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已出具书面证明确认，盐城中南世纪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

司在“盐城中南世纪城项目”的过程中存在延期开工之情形，该等情形系由于盐城中南世纪城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代建政府

的五大公建项目（体育中心、城南高中、三甲医院、电视塔、新龙广场）规划方案多次调整，工程款结算滞后，以及所摘牌土地

有少量拆迁，杆线未迁移，政府对部分土地进行抵押等原因导致。

（6）儋州西海岸项目

该项目系由儋州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为开发建设“儋州西海岸项目” 之目的，儋州中南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取得总面积为 280,504.60平方米的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截至本自查报告出具日，该等未开发地块尚未动工建设，

且该等未开发状态相距上述各土地出让合同所约定的开工时间已超过一年或两年。 上述情况主要由于政府未能按期完成拆

迁所致。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已出具书面证明确认，儋州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房屋施工建设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因延期开工、哄抬房价等违反房地产开发建设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处罚的情形。

2、关于土地转让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本公司自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法律报告出具日，项目公司在实施本次核查范围内各房地产项目开发的过程中不存在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转让项目所涉土地使用权及炒地之情形。

3、关于土地目前合规情况的核查意见

根据本公司对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官方网站的核查，截至本自查报告出具日，相关项目公司在开发建设本次核查范围内各

房地产项目的过程中未发生因违法违规行为而被施以行政处罚或正在被（立案）调查之情形。

（下转 B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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